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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SZS XXXX-2022《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重大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

——第3部分：餐饮服务提供者

——第4部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

本文件为T/SZS XXXX-2022的第1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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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相关单位的监督管理要求，包括分级分类、总体要求、工作职责、

特殊要求和应急处置。

本文件适用于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相关单位对于深圳市及以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确定的在深圳

市行政区域内举办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相关单位包括重大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简称“主承单位”）、重大活动供应商

或总供应商、重大活动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简称“监管部门”，含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执法人员队伍（简称“执法队伍”））、专职队伍和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人员（简称“快检人员”）

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SZDB/Z 256 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T/SZS XXXX.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重大活动 major event

党员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重要的国际会议，以及国际、全国、全省、全市区

域性体育比赛，大型庆典、经贸等活动。

主办单位 major event sponsor

对重大活动进行指导、协调、把关的发起单位。

承办单位 major event organizer

为重大活动的策划与实施组织的单位。

餐饮服务提供者 catering service provider

为重大活动供餐的食品经营者，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可为餐饮服务经营者或单位食堂。

供应商 supplier

主承单位根据重大活动的规模和层级确定的重大活动食品供应商，负责供应重大活动的食品、食用

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具有保障食品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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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应商 total supplier

根据重大活动需要，选择的负责供应所有重大活动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

品的供应商。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team

负责保障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执法人员、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人员和专职人员的总

称。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执法人员队伍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 team

由市监管部门统一培训考核形成的执法人员团队，与专职队伍、快检人员互相配合完成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

专职队伍 full-time team

经监管部门统一培训考核合格并备案，在重大活动中协助执法人员从事食品安全现场监督工作的人

员。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人员 food safety fast detection personnel

具备相关资质部门颁发的食品检测员证，在重大活动中协助执法人员从事食品安全现场快速检测的

人员。

4 分类分级

分类

4.1.1 接待单位定点监管类重大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党员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

重要的国际会议。

4.1.2 大型公众活动监管类重大活动在公众类活动展馆或区域举办，包括但不限于市级以上区域性体

育比赛、庆典、经贸等大型活动，如高交会、文博会等。

分级

4.1.3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分为一级驻点监管和二级重点监管。

4.1.4 接待单位定点监管类重大活动，餐饮服务提供者为重大活动接待酒店等大型供餐单位，应采用

一级驻点监管。

4.1.5 大型公众活动监管类重大活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包括场馆供餐单位、供场馆的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等，应采用一级驻点监管或二级重点监管。

5 总体要求

5.1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相关单位应建立“统一规范、操作性强、安全高效”的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机制。

5.2 应符合 GB 31654、SZDB/Z 256、《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

则》《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以及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相关单位的有关规定等。

6 工作职责

6.1 主承单位应牵头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相关单位成立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组并建立联动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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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组应负责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沟通，督

促重大活动各单位有效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6.3 执法队伍应在市级及以上的重大活动中，派出一名代表担任食品安全现场监管组组长，承担现场

监管时与主承单位、餐饮服务提供者沟通协调工作。

6.4

6.5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相关单位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保密制度，应对涉及重大活动内容

承担保密义务和责任。

6.6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应执行相关部门的防控等特殊要求。

6.7 承办单位、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照要求，导致重大活动期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并造成严重后

果的，其相应责任界定如下：

——承办单位未按监管部门的检查意见及时确定或调整餐饮服务提供者，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

承办单位应承担食品安全首要责任；

——承办单位、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监管部门要求及时更换食谱中存在的不符合重大活动食品安全

要求的食品或菜品，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承办单位、餐饮服务提供者应承担食品安全首

要责任。

7 特殊要求

7.1 根据重大活动的性质、规模及影响，主承单位、监管部门认为重大活动期间有必要对食品及食品

原材料实施闭环管理的，可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建立食品及食品原材料专仓，于重大活动开始前 20 个

工作日购进活动期间需要使用的相关食品及食品原材料（食用农产品除外，根据需求及时采购）。

7.2 原则上不宜使用赞助或自带食品。确须赞助或自带的，食品赞助者或自带者应确保赞助或自带食

品符合食品安全的有关规定，并提供以下资料：

——加盖有赞助或自带食品供货者公章或签字的许可证明、食品合格证明文件（出厂检验合格证或

其他合格证明）及每笔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等文件有效材料；

——赞助或自带进口食品还应提供口岸进口食品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与所购食品相同批次的食品

检验合格证明等文件有效材料。

8 应急处置

8.1 主承单位、餐饮服务提供者、相关辖区监管部门应落实食品安全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管理机制：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制定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并于重大活动举办前报

送主承单位及相关辖区监管部门；

——相关辖区监管部门应根据有关要求，做好重大活动期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的

前期准备工作；

——主承单位应积极配合相关辖区监管部门，做好重大活动期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发事故的应急

处置工作。

8.2 活动期间，主承单位、餐饮服务提供者、相关辖区监管部门发现存在或可能存在群体性腹泻、呕

吐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的，应立即向属地辖区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并应积极配合患者救治工作，应及时

安排人员就餐。



T/SZS XXXX—2022

5

参 考 文 献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公告.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2018〕12号.

[2]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粤

市监规字〔2022〕4号.

[3]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深食

药〔2017〕9号.

[4]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修订版）.深食药安办〔2019〕77号.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重大活动  major event

	主办单位  major event sponsor

	承办单位  major event organizer

	餐饮服务提供者  catering service provider

	供应商  supplier

	总供应商  total supplier

	专职队伍  full-time team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人员  food safety fast detection personnel


	4　 分类分级

	5　 总体要求


	6　 工作职责

	7　 特殊要求

	8　 应急处置

	参考文献




